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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騷擾政策                     <校支會> 

一. 目的 

       學校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以消除在校園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確保在校內的

所有人能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及工作。 

 

二. 基本方針 

     

1.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平等機會委員會》、《教

育局》、法律條例及其他相關條例釐定事件的性質及作評斷參照。 

2. 列明處理性騷擾的指控或投訴的途徑，以及一旦發生性騷擾時，應採取的適

當補救措施。(見附件一) 
3. 所有與性騷擾事件相關的資料和記錄必須保密，只准按需要向有關校內人員

披露。 

4. 小心謹慎及務求迅速妥善處理事件。 

5. 處理投訴的過程盡量避免讓相關人士承受更多困擾和蒙受更大的羞辱。 

6. 處理性騷擾無論在進行調查或安排調解時，必須公平、公正及確保投訴人及

被指稱的騷擾者得到公平的對待。 

  

三. 運作程序 

重點措施 負責人 

1. 每學年必須向各級的學生、教師及校內工作人員傳遞有關性騷

擾的知識，如在德育課加入性騷擾的課題、護苗活動等。 

校風及學生

支援委員會 

2.將學校的防止性騷擾政策及投訴的途徑載於學校的家長網頁

內，使所有家長認識性騷擾方面的知識，並明白自己的權益及

知道投訴的途徑。嚴禁不適當使用電腦科技，例如電郵、螢幕

保護程式及互聯網。 

IT 統籌負責

主任 

 

3.學校將防止性騷擾政策及處理程序列於「行政手冊」內，讓所

有僱員清楚知道性騷擾的定義，明白自己的權益及知道投訴的

途徑。 

校長 

 

4.校方必須將有關的性騷擾的條例及有關的學校政策告知所有員

工，所有的合約導師，在與學校簽署合約的時候，將有關的政

策文件交給導師、在校工作人員及義工。 

副校長 

5. 所有新聘及到校工作的員工(包括臨時、代課、課外活動導師)

必須提交有效的香港警務處監證科「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副校長 

6.清除/經常檢視 校園範圍內所有令人反感或色情的月曆、刊

物、海報及其他物品。 

校風及學生

支援委員會 

7.有關舉報/接受和提出投訴的程序及指引載列於服務供應商的

合約內。 

聯絡有關服

務員工的負

責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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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措施 負責人 

8.把預防及性騷擾的知識浸入課程及非課程內。 課程及教務

委員會 

9.定期檢討此政策及措施。 校風及學生

支援委員會 

 

 

四. 修訂程序 

 

此政策由校風及學生支援委員會提議，須經校長與校風及學生支援委員 

成員商議，經全體老師討論後，一致通過接納才可以修訂及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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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性騷擾投訴機制 

                                                           附件一  

1. 投訴人向校方正式投訴。 

2. 校方召開「校政委員會/危機小組」考慮事件涉及人物身份商討負責人員成為

「性騷擾調查小組(下稱小組)」接理投訴。 

3. 召開小組調查會議，根據「二、基本方針」及「三、運作程序」訂定是運作

程序及策略。 

4. 在調查期間所有記錄及了解所得的相關資料須保密及以書面記錄 

5. 接見投訴人、被指稱的騷擾者及證人，進行有關的資料搜集或向他們錄取書

面陳述。 

6. 小組適時向 校長/副校/負責人員/校監 報告事件有關的情況及進展。 
7. 有需要可提供支援及輔導，向家長/學生/員工等 提供有關性騷擾的資料，並

為他們解答疑慮。 

8. 如投訴人/ 騷擾者是學生，可由家長或親友陪同會面。 

9. 調查有需要可諮詢「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有關機構的意見。 

10. 小組評估證據，並作出以下處理﹕ 

10.1 向「平等機會委員會」要求介入調查             或 

10.2 雙方協議調解/尋求認可調解員協助              或 

10.3 可能構成刑事罪行向警方求助                   或 

10.4 交校董會討論                                 或 

10.5 向騷擾者/受騷擾者/有關人士 提出法律訴訟       或 

10.6 向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求助      或 

10.7 其他合適方案處理 

10.8 處理性騷擾投訴流程圖(見附件二 ) 

11. 當指控可能涉及刑事罪行，學校有權把事件交由警方處理。假如該性騷擾投

訴正由執法機構進行刑事調查或在法院進行刑事或民事訴訟，學校可以暫停

有關調停或調查的工作。假如該項刑事調查或民事訴訟已被放棄、未能繼

續、中斷或已完成，或在刑事或民事訴訟停止或完成後，小組可恢復調停或

調查的程序。 

12.  事件處理告一段落，校長 / 副校長 / 小組 向校董會報告。 

13.  投訴時限﹕ 

13.1 向平機會提出投訴及提出法律訴訟有時間限制。若被性騷擾者選擇平

機會提出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內提出。若決定在區域法

院訴訟，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2 年內提出。 

13.2 考慮到延遲處理投訴會對學校的調查工作及舉證做成困難，故投訴人

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11 個月內向學校提出。 

14. 每次投訴擬備書面報告作紀錄，確保校內保密。 

15. 由 副校長 / 主任 接待及回答「傳謀」的查詢。 

16. 每次投訴會按照事件作出以上程序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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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處理性騷擾投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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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結束 


